附件1
不良资产转让工作保密承诺书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就我（公司）拟参与的转让不良资产尽职调查以及在转让期间对你方提供的相关文件信息，做出下述保密声明和保证：
一、我方在参与转让不良资产尽职调查以及在转让期间获得、接触或以其他方式知悉的你方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你方提供的业务资料和技术资料)属于你方保密信息(以下统称保密信息)，不论此种信息以口头、书面、电子或者通过其他介质形式存在，亦不论是在本承诺签署之前、当时或之后知悉，我方承诺对保密信息进行保密。未经你方事先书面同意，我方不予泄露、透露或以其他方式使第三方知悉。但上述保密信息不包括非因我方原因已进入公共领域的任何信息。
二、保密信息仅在我方参与你方转让不良资产尽职调查及转让工作的负责人和员工范围内知悉，我方将采取一切必要、合理的保密措施，维护你方保密信息的保密性。如发现你方保密信息已经或可能被泄漏，将立即采取为你方利益的一切合理措施并立即通知你方。
三、如果双方同意终止转让不良资产工作相关的磋商和合作，或我方参与的转让不良资产工作全部结束，我方将立即向你方退还全部保密信息及其副本；如果退还上述保密信息及其副本为不可行，我方则将其全部销毁，并且从计算机或其他电子系统中将其删除或抹掉。
四、本保密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除非经你方书面同意，本保密承诺书不得撤销或终止。如我方存在违反本保密承诺书的行为，你方可直接终止本项目合作，我方将赔偿你方因此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此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并向你方支付人民币 伍拾万元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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